
证券代码：300943 证券简称：春晖智控 公告编号：2024-017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事项尚未签署正式收购协议，最终股份转让数量、比例、

交易价格、支付方式、业绩补偿安排、股份锁定安排、违约条款等由交易各方另行签署正式协议确定。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春晖智控，股票代码：300943）自2025年3月5日（星期三）上午开市起停牌，
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该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春晖智控”）正在筹划通过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事项（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
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春晖智控，证券代码：300943）自2025年3月5日开市时起开始停牌。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即在2025年3月19日前按照《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公司证券最晚将于 2025年 3月 19
日开市起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展、对公司的影
响以及后续安排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1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筹划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名称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为浙江春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晖仪表”或“标的公司”），基本

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浙江春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91330604609670696C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工业区明月路

邹华

4,141.5109万元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成立日期

营业期限

一般项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仪器仪表制
造；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电子专用材料销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新型金属功能
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民用核安全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1994年05月21日

1994年5月21日至长期

（二）主要交易对方的名称
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初步确定的交易对方为包括标的公司的全部股东。本次交易对

方的范围尚未最终确定，最终确定的交易对方以后续公告的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披露的信息为
准。

（三）交易方式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标的公司控制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最终交易对方、标的资产范围等具体方案，应以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
书披露的信息为准。因标的公司估值及定价尚未最终确定，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完成后，部分交易对方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可能将超过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关联交
易。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构成重组上市。

（四）本次重组的意向性文件
公司与标的公司控股股东签署了《收购意向书》，约定公司购买标的公司股份。最终股份转让数

量、比例、交易价格、支付方式、业绩补偿安排、股份锁定安排、违约条款等由交易各方另行签署正式
协议确定。

上述协议为双方关于本次重组的意向协议，仅为双方达成并确认初步交易之目的，本次重组方
案仍在论证过程中，方案的具体细节有待双方进一步磋商，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正式签署的最终协议
为准。

（五）本次重组涉及的中介机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尚未完成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的聘请工作。
三、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按照承诺

的期限向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四、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资产事项，目前正处于筹划阶段，具体交易方案仍在

商讨论证中，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1、《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2、《收购意向书》；3、交易对方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

易监管》第十二条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
情形的说明文件；4、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03587 证券简称：地素时尚 公告编号：2025-009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亿炘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认购长沙

泉仲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或“基金”）基金份额并成为合伙企业的有
限合伙人之一。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地素时尚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二、本次进展情况2025年3月4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的通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发生变更，同时修改基金的
经营范围。具体情况如下：

（一）变更有限合伙人情况
合伙企业将有限合伙人曼伦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变更为铭港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铭

港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认缴出资额为1,000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占合伙企业首期募集认缴出
资总额的1.534%。

合伙企业首期募集规模 65,200万元人民币不变，包括公司在内的其他合伙人认缴出资金额不
变，认缴出资比例不变。

本次变更前后合伙企业各合伙人认缴出资及占合伙企业首期募集认缴出资比例如下：
变更前：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合伙人名称

苏州维特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沙天心新兴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天鑫优服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

新华网亿连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曼伦信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上海亿炘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豪禧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为仁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迪阿投资(珠海)有限公司

刘丹

苏辉云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700
14,500
5,000
2,500
3,000
3,000
1,000
1,000
18,000
4,500
5,000
5,000
1,000
1,000
65,200

认缴出
资比例

1.073%
22.239%
7.669%
3.834%
4.601%
4.601%
1.534%
1.534%
27.607%
6.902%
7.669%
7.669%
1.534%
1.534%

100.000%
变更后：

序号

1
2
3
4
5

类型

普通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合伙人名称

苏州维特力新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长沙天心新兴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天鑫优服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700
14,500
5,000
2,500
3,000

认 缴 出 资 比
例

1.073%
22.239%
7.669%
3.834%
4.601%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合计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新华网亿连投资管理（天津）有限公司

致欧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铭港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亿炘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豪禧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为仁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迪阿投资(珠海)有限公司

刘丹

苏辉云

3,000
1,000
1,000
18,000
4,500
5,000
5,000
1,000
1,000
65,200

4.601%
1.534%
1.534%
27.607%
6.902%
7.669%
7.669%
1.534%
1.534%

100.000%
（二）变更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铭港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1、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3J35523、成立日期：2016年11月01日4、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828-838号26楼5、法定代表人：周永红6、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7、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展览展示服务，会务服务，礼仪服务，电脑图文设计制作，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8、股权结构：

序号

1
2

股东名称

张宁

鲁晓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500
4,500

持股比例

10%
90%

实际控制人：鲁晓雨9、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铭港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不存在被
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10、截至本公告日，铭港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与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关系或利益安排，不存
在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三）修改基金的经营范围
公司及其他各方基于充分讨论和协商后，重新签署了《长沙泉仲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除修改基金的经营范围外，新合伙协议对原合伙协议未有实质性修改。公司认缴出资额
以及享有的各项权利未发生实质变化，确保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具体修改情况如下：

项目

基金的经营范围

原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修改后的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三、本次进展对合伙企业及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伙企业变更合伙人，旨在优化内部结构，进一步提升合伙企业的资源配置，以更好地把握

市场投资机遇。变更后的合伙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变更完成后，合伙企业仍由苏州维特力新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日常管理及风险控制工作，确保运营的稳定性与规范性不受影响。

公司将根据合伙企业的后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信息披露1111 2025年3月5日 星期三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25-15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2月份产、销快报的自愿性
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2025年 1-2月，长安汽车销量 437,135辆，其中：自主品牌销量 377,864辆，自主乘用车销量 287,207辆，海外销量109,537辆，新能源销量107,137辆。2025年2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

重 庆 长
安

产量（辆）

本月

53,202

去 年 同
期

57,191

同 比 变
动

-6.97%

本 年 累
计

109,850

去 年 同
期

累计

155,472

同比
变动

-29.34%

销量（辆）

本月

52,436

去 年 同
期

65,403

同 比 变
动

-19.83%

本 年 累
计

173,141

去 年 同
期

累计

200,071

同比
变动

-13.46%

河 北 长
安

合 肥 长
安

长 安 福
特

长 安 马
自达

其他

合计

8,918
27,175
10,475

2,954
55,815
158,539

6,996
12,233

12,907

4,191

45,430
138,948

27.47%
122.15%
-18.84%
-29.52%
22.86%
14.10%

15,524
65,355

32,249

9,901

106,872
339,751

16,174
48,890

32,693

11,849

99,778
364,856

-4.02%
33.68%
-1.36%
-16.44%
7.11%
-6.88%

9,573
28,065

11,991

3,800

55,570
161,435

6,897
10,381

13,171

3,956

52,896
152,704

38.80%
170.35%
-8.96%

-3.94%

5.06%
5.72%

24,434
81,808

29,503

10,404

117,845
437,135

15,967
54,401

34,128

13,164

115,340
433,071

53.03%
50.38%
-13.55%
-20.97%
2.17%
0.94%

注：上述产销量数据含下属合营企业、联营企业，为快报数，具体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00095 证券简称：湘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10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股份
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新湖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控股”）持
有公司股份689,855,36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13%，本次解除质押及质押后新湖控股累计质押股份
数量为689,791,893股，占其持股数量的99.99%，占公司总股本的24.13%。● 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发展”）持有公司股
份 464,427,4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4%，本次解除质押及质押后衢州发展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40,46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94.84%，占公司总股本的15.41%。● 新湖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54,282,7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37%，新湖
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130,251,893股，占其持股数量的97.92%，占公司总股本
的39.53%。

公司于近日接到新湖控股、衢州发展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质押
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新 湖
控股

衢 州
发展

本次解质股
份（股）

15,540,000
208,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25
44.79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0.54
7.27

解质时间

2025年3月3日

2025年3月3日

持 股 数 量
（股）

689,855,361
464,427,406

持 股
比 例
（%）

24.13
16.24

剩 余 被 质
押 股 份 数

量（股）

674,251,893
232,460,000

剩 余 被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97.74
50.05

剩 余 被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3.58
8.13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新 湖
控股

衢 州
发展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是

否

本次质押股
数（股）

15,540,000

208,000,000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否

是 否
补 充
质押

否

否

质押起
始日

2025 年3 月 3
日

2025 年3 月 3
日

质押到
期日

至解除
质押登
记日止

至解除
质押登
记日止

质权人

衢州工业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衢州工业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2.25

44.7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54

7.27

质 押 融 资 资
金用途

非 融 资 类 质
押,提 供 反 担

保

非 融 资 类 质
押,提 供 反 担

保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新 湖 控
股 有 限

公司

衢 州 信
安 发 展
股 份 有
限公司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689,855,361

464,427,406

1,154,282,767

持 股
比 例
（%）

24.13

16.24

40.37

本次质押/解
除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股）

689,791,893

440,460,000

1,130,251,893

本次质押/解
除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689,791,893

440,460,000

1,130,251,893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99.99

94.84

97.92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24.13

15.41

39.5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股）

0

0

0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股）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0

0

0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股）

0

0

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1、控股股东新湖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38亿股，占新湖控股

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为20.6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8.32%，部分质押股份对应的融资金
额为10.09亿元，其余为非融资类质押。未来一年内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0.5亿

股，占新湖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比例为4.3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75%，对应的融资金
额为1.50亿元。新湖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来源包括各项经营收入、经营利
润等综合收入，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如出现平仓风险，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
款、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
益的情况。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影响。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会因此产
生变动，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
更，公司的股权结构不会因此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产生影响。5、新湖控股资信情况

（1）新湖控股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新湖控股有限公司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凯旋南路6号1幢A238室

415,385万元

2000年10月31日

2000年10月31日至长期

实业投资开发；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木
材、机械设备、煤炭（无储存）、焦炭、百货、办公自动化设备、橡胶、橡胶制品、初级食用农
产品、饲料、矿产品、汽车配件、化学纤维及制品、纺织品、石材、油脂、原料油、燃料油（不
含成品油）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不含证券、期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营业总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23年12月31日

38,817,759,893.77
30,537,605,664.17
1,171,000,000.00
25,220,465,490.04
8,280,154,229.60

2023年度

5,104,871,225.95
-2,935,215,224.30
-1,725,740,305.14

2024年9月30日

46,204,207,863.36
34,985,204,268.93
1,002,876,800.00
30,044,549,278.49
11,219,003,594.43
2024年三季度

2,910,105,469.90
76,108,021.67

6,752,354,292.55
（3）最近一期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

负债率

75.72%

流动

比率

1.27

速动

比率

1.04

现 金/流 动
负债比率

0.43

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
信额度

银行及金融机构授信额
度256.7亿元

重大或有负
债

无

债务逾期或违
约记录及其对

应金额

无

对外担保

33.96亿元

注：以上为截至2024年9月30日财务指标；对外担保为新湖控股单体对外担保。
（4）新湖控股已发行债券余额0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债券金额0元，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

等级下调的情形。
（5）新湖控股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6）未来新湖控股将根据实际需要，拟通过生产经营所得、金融机构借款、现有资产变现、投资收

益等途径筹措资金，不存在偿债风险。6、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与公司交易情况
关联交易方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及其
控股子公司

交易类别

日常关联交易

交易情况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入、代理买卖证券收入

金额（元）

1,128,815.70
注：以上为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7、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衢州发展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质押

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的情形。若后续出现股票下跌引发的相关风险，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将积
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提前购回被质押的股票、追加保证金等。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002910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5-007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证券简称：庄园牧场；证券代码：

002910）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两个交易日（2025年 3月 3日、3月 4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就

核实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

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5年1月21日披露了《2024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5-003），目前公司已披露

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应修正情况。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
司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3919 证券简称：金徽酒 公告编号：临2025-007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3/16
2024/3/15~2025/3/14

10,000.00万元~20,000.00万元

27.61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42.8943万股

2.0559%
19,285.3863万元

15.49元/股~20.94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审议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使用不低
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
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8.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回购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16日、2024年 3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8）、《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临2024-024）。

因公司实施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
币 28.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 27.61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21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3）。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4年4月8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32,100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 0.006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26）。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回购计划已达到回购金额下限，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

毕。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10,428,9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0559%，购买
的最高价为 20.94元/股、最低价为 15.49元/股，回购均价为 18.49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92,853,863.0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回购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
案。公司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已按照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
影响。本次回购股份实施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条件，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2024年3月16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18）。

经公司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购提议人、持股5%以上
股东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甘肃亚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亚特集团”）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计划自2024年11月22日起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2日、2024年1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70）、《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调整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7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亚特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455,60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0.6812%，累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63,422,385.38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济南铁晟叁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铁晟叁号”）因自身资
金需求，计划自2024年12月3日-2025年3月3日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金徽酒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6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铁晟叁号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323,9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46%，减持金额为人民币50,294,59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除上述情况外，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购提议人、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此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
507,259,997

0
507,259,997

比例（%）

-
100.00

0
100.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
507,259,997
10,428,943
507,259,997

比例（%）

-
100.00
2.0559
100.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 10,428,943股，根据公司股份回购方案，本次回购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本公告披露日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
予以注销。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03206 证券简称：嘉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4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1、本项目各省已陆续开标公示，公司能否取得《中标通知书》并最终签署正式合同，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2、本项目总金额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可能存在最后金额总量不及预估的情形。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与了“中国移动2025年至2026年通信工程施工服
务（传输管线）集中采购项目”投标。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http://b2b.10086.cn）于近日发布了相关
项目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公告，公司为其中20个省（市、自治区）的中标候选人，整个服务周期中标金
额合计218,528.64万元（含税）。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标项目的基本情况1、项目名称：中国移动2025年至2026年通信工程施工服务（传输管线）集中采购项目2、项目服务内容：为中国移动通信传输管线提供施工服务3、服务年度：2025年至2026年4、中标规模合计：218,528.64万元（含税），具体中标信息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中标省份
（市、自治区）

安徽

北京

福建

广东

河北

河南

湖北

湖南

江苏

中标专业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预计中标金额
（万元/含税）

13,406.87
23,321.01
5,391.90
33,785.64
4,633.64
3,757.05
5,504.90
2,182.18
14,559.25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江西

山东

上海

四川

新疆

云南

浙江

辽宁

内蒙古

山西

重庆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传输管线

38,263.21
6,030.27
5,913.86
5,043.80
3,446.07
12,513.35
25,136.60
2,357.67
1,381.74
4,216.10
7,683.52

218,528.64
注：上述预计中标金额为四舍五入数。
二、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
本次中标候选人公示媒体是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招标人为中国移动集团各省公司。详细内

容请查看中国移动采购与招标网，网址为：http://b2b.10086.cn。
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在本次“中国移动2025年至2026年通信工程施工服务（传输管线）集中采购项目”招标中，公司

为其中20个省（市、自治区）中标候选人之一，相比上轮公司中标区域数量净增加2个省份。此次成
功中标该项目，不仅是客户对公司技术实力、品牌以及市场影响力的高度认可，更是公司通信技术服
务业务领域的一项关键成果，有力地巩固并进一步彰显了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如公司能够签
订正式项目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2025年至2026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且不会影响公司
经营的独立性。

四、风险提示
本项目各省已陆续开标公示，公司能否取得《中标通知书》并最终签署正式合同，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本项目最终中标金额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可能存在最后金额总量不及预估的情形，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嘉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88507 证券简称：索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7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
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2024年11月14日，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股东杭州伯乐中赢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杭州伯乐”）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赛智韵升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简称“宁波赛智”）合计持有公司5,114,289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5.74%。其中，杭州伯乐持有公
司3,073,9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5%；宁波赛智持有公司2,040,3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9%。

上述股份为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含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且已于2024
年4月18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2024年11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司持股5%以上股
东杭州伯乐与宁波赛智计划自2024年12月5日起至2025年3月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
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1,781,982股，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2025年3月4日，公司收到股东杭州伯乐、宁波赛智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在本
次减持计划期间，杭州伯乐、宁波赛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707,563股，通过大宗交
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300,00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007,563股，合计减持比例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1.130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现将相关结果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杭州伯乐、宁波
赛智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持股数量（股）

5,114,289
持股比例

5.74%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366,850股
其他方式取得：2,747,439股

注：“其他方式”指通过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方式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 一
组

股 东
名称

杭 州
伯乐

宁 波
赛智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073,954

2,040,335
5,114,289

持股比例

3.45%

2.29%
5.74%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根据 2022年 8月 31日出具的《关于一致行动关系及持股意向、规范并
减少关联交易等事宜的承诺函》中的相关承诺，杭州伯乐与宁波赛智就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根据 2022年 8月 31日出具的《关于一致行动关系及持股意向、规范并
减少关联交易等事宜的承诺函》中的相关承诺，杭州伯乐与宁波赛智就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杭州伯
乐 、宁
波赛智

减 持 数 量
（股）

1,007,563

减持比例

1.1307%

减持期间

2025/2/18～2025/3/4

减 持
方式

集 中
竞 价
交易、
大 宗
交易

减持价
格区间

（ 元/
股）

79.19
－94.38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85,780,131.43

减持完成
情况

未完成：774,419
股

当前持股数
量（股）

4,106,726

当前持股
比例

4.6087%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索辰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00115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2025-017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2月28日，A股回购进展如下：

A股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A股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A股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A股股数

累计已回购A股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A股金额（人民币，不含交易费
用）

实际回购A股价格区间（人民币）

2024/8/30
2024年11月8日~2025年11月7日

2.5（含）亿元~5（不含）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4,811.83万股

约0.2159%
18,363.62万元

3.65元/股~4.10元/股
● 截至2025年2月28日，H股回购进展如下：
本公司累计回购 3,686.40万股H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65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73

港元/股，最低价为2.37港元/股，成交总金额为9,178.04万港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30日、2024年11月8日召开

董事会2024年第4次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4年
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A股和H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拟回购A股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含），不超过
人民币5亿元（不含）；H股不低于人民币2.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不含）（最终依据汇率折

算港元），回购期限从2024年11月8日至2025年11月7日。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24年12月18日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4-07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A股回购进展
2025年2月，公司回购A股数量为2,516.00万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1129%），回购成交的最

高价为3.86元/股，最低价为3.6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9,424.4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累计完成回购 A 股数量为 4,811.83 万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215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4.10元/股，最低价为 3.6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8,363.62万元（不含
交易费用）。

2、H股回购进展
2025年2月，公司回购H股数量为3,476.00万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1559%），回购成交的最

高价为2.63港元/股，最低价为2.37港元/股，成交总金额为8,668.28万港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公司累计完成回购 H 股数量为 3,686.40 万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0.165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73港元/股，最低价为 2.37港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9,178.04万港元
（不含交易费用）。

3、回购进展小结
2025年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5,992.0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0.2688%。截至2025年2月28日，公司累计完成回购股份数量为8,498.23万股，约占公司总股份数
的0.3812%。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5069 证券简称：正和生态 公告编号：2025-011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24
2024年2月23日~2025年8月22日

2,000万元~4,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0.48万股

0.29%
489.91万元

7.81元/股~8.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元/股
（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2月28日披露的《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2）。

公司于2025年2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回购公司股
份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将公司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6个月，延期至2025年8月22日止，即回购
公司股份实施期限为自 2024年 2月 23日至 2025年 8月 22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5年 2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5年 2月 28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积回购公司
股份604,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29%，回购最高成交价格为8.2元/股，回购最低成交价格为
7.8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899,13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上述回购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03595 证券简称：东尼电子 公告编号：2025-003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张英女士持有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尼

电子”）无限售流通股12,901,53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5%。●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4日披露《东尼电子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张英女士拟自2024年12月5日至2025年3月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2,324,423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英女士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
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张英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股）

12,901,533
持股比例

5.5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2,901,53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一) 持股5%以上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张英

减 持 数
量（股）

150,000

减 持 比
例

0.06%

减持期间

2025/2/19～2025/3/4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
易

减 持 价 格
区间

（元/股）

18.84 －21.74

减持总金
额（元）

2,946,000.00

减 持
完 成
情况

已 完
成

当前持股数
量（股）

12,751,533

当 前 持
股比例

5.49%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688696 证券简称：极米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5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
予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对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预留授予激励对象进
行了核查，相关公示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1）公示内容：《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中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
（2）公示时间：2025年2月21日至2025年3月3日，共10日。
（3）公示方式：公司内部公示。
（4）反馈方式：以设立反馈电话、电子邮箱或当面反映情况等方式收集反馈，并对相关反馈进行

记录。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关于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签订的

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公司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1、公司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本次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拟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公告《关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权益的公告》时在公司

任职的、符合条件的核心技术人员和核心骨干人员。
2、拟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下述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

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持股5%以上股东的配偶、父母、子女及实际控制人的

配偶、父母、子女。
4、列入《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的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草案）》的拟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
效，满足获授权益的条件，同意公司本次股票期权的预留授予日为2025年2月20日，并同意以120.84
元/股的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67名激励对象授予340,000份股票期权。

特此公告。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3月5日


